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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D_96_E5_A4_A7_E7_c22_14605.htm 陕西省发展中医条

例(2002年6月7日陕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发展中

医事业，适应社会发展对中医医疗保健的需求，保障公民身

体健康，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中医(包括中西医结合

和民族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以及中医教育、科研和对

外交流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发展中医事业，应当按

照继承、保护、扶持、提高的原则，发挥中医的特色和优势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创新，促进中医现代化。 第四条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加强对中医工

作的领导，将发展中医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完善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和管理体系，采取措施为中医事

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和保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中医事业。省中医管理机构具体负责

全省的中医管理工作。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工作。市、县(市、区)卫生行政

部门设置中医管理机构或者专职人员，负责日常中医管理工

作。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支持中医事业

发展。 第二章 中医医疗机构与医疗服务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将中医医疗机构建设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城乡建

设总体规划，合理布局中医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多种所有制

形式并存的城乡中医医疗保健体系。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办好非营利性的中医医院。综合医

院应当加强中医科室建设，乡镇卫生院根据需要设立和完善

中医科室。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兴

办中医医疗机构。 具有执业医师资格并符合其他法定条件的

中医人员，可以依法申请个体行医。 第八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中医药专

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 中医医疗机构的

用地、业务用房、医疗设备、技术质量指标等应当达到国家

或者本省规定的标准。 第九条 中医医疗机构实行院(所、站)

长负责制，依法享有人员聘用、收入分配等经营管理自主权

。 第十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服务方向，加

强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引进和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医

疗技术水平。 第十一条 城镇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工作应当开展

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综合服务。中医医疗机构应

当参与城镇社区卫生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农村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应当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工作中的作用。城镇中医医

疗机构应当组织中医人员到农村开展多种形式的医疗服务和

技术协作。 第十三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中药材质量

验收制度，加强中药材加工、炮制和中药制剂配制的管理，

保证中药饮片和中药制剂的质量，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有效

。 禁止使用假药、劣药和未取得许可证的中药制剂。 第十四

条 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对卫生技术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

道德教育，严格执行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医疗服

务质量。 第三章 教育与科学研究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社会需求和中医事业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中医教育体

系，重点发展中医高等教育，改善中医教育机构的办学条件



，达到国家或者本省规定的标准。 第十六条 中医高等院校应

当加强中医药理论教育和研究，重视中医临床和现代医学理

论的教学，培养中医药各学科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第十七

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机构应当根据中医事业发展

的需要，制定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划；培养中医

药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专业技术骨干；安排全科医生、乡村

医生的继续教育应当有中医教学内容。 第十八条 鼓励具有较

高学术水平和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药专家带徒授业，开展师

承教育。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中医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另

行制定。 第十九条 鼓励西医药人员学习和运用中医药理论、

中医诊疗技术，鼓励中医药人员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鼓励中、西医药人员共同研究中西医结合理论和诊疗技术，

促进中医药科学的发展。 第二十条 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

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制定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规划，建立和

完善中医药科研体系，加强中医药科研机构和中医药重点学

科建设，支持开展中医药理论、中医临床研究和技术创新，

组织重大中医药科研课题研究，加快中医药科研成果的转化

和推广。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中药材种植

、养殖基地建设，支持研究开发优质、高效中药，促进中药

现代化。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中医机

构做好中医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发掘

有独特疗效的诊疗技术和传统中药方剂，保护有价值的中医

药文献，为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理论发展服务。 鼓励向国家捐

献有价值的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和专门技术等。 第二十

三条 依法保护中医药知识产权。有关部门应当为中医药专利

、商标注册申请人及时办理专利申请、商标注册。 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所有的中医药秘方、验方、专门技术和科研成

果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作为智力要素作价出资，参与开发

和分配。 第二十四条 鼓励中医机构、学术团体及中医专业技

术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际和地区间医疗技术的合作与交

流。 第四章 扶持与保障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对中医事业的财政投入，增加

的幅度不低于本年度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中医事业

经费实行预算单列。 发展中医事业的专项资金应当用于支持

中医医疗、教育、科研的重点项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

留、挪用中医事业经费和中医发展专项资金。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